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政府
	工程名称
	丹北实验初中新建工程9号楼教学楼

	基础形式
	桩 基
	抗震等级
	二 级

	结构体系
	框 架
	场地类别
	Ⅲ 类

	一.强条性问题: 

（无）
二.安全性问题: 

（无）
三.强制性标准： 

1. ①软土地基应用空心方桩基础，其结构重要性系数按1.1计，DGJ32/TJ109-2010-3.1.3、3.5.7-1条规定；试桩时应加上1.1倍值计算竖向承载力标准值。②桩基施工说明须注明“预制空心方桩拼接连接时，应严格按图集接桩图分三次堆焊，桩接头焊好后应自然冷却到规定时间方可沉桩，严禁用水冷却或焊完不冷却即沉桩施工”。③两桩之间接头应避免设在软土层内。
四.设计深度：
（无）

	设计人
	华俊杰
	安全隐患
	0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地基基础
	0

	专业负责人
	王 云
	强制性标准
	1
	
	结构设计 
	0

	审核人
	王 云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0

	注册师
	王 云
	执业证章号
	3201270-S001
	
	
	


